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料月份：110年1月
金融機構 已動用額度

卡數(張)

未動用額度

卡數(張)

放款契約額

度總和

放款可動用

額度總和

放款餘額(含

催收款)II

逾放比率% 已提列備抵

呆帳餘額

當月轉銷呆

帳金額

當年度累計

轉銷呆帳金

額

第一商業銀行 1,134 0 317,603 57,131 382 0.000 66 0 0

華南商業銀行 969 2,573 1,745,020 130,551 15,273 0.000 12,884 0 0

台中商業銀行 206 44 10,687 0 9 0.000 817 0 0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3,287 2,011 457,073 29,930 118,648 0.722 72,212 384 384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52 0 609 0 609 0.000 0 0 0

聯邦商業銀行 861 0 88,019 5,344 14,962 0.310 946 29 29

元大商業銀行 3,461 16,514 5,992,500 0 47,526 0.000 1,006 30 30

永豐商業銀行 329 0 8,439 0 3,890 0.425 363 10 10

凱基商業銀行 313,910 157,316 277,991,782 41,047,674 12,343,819 0.793 280,709 19,325 19,325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1,357 10,398 1,481,446 64,667 109,363 0.132 1,129 212 21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9,808 23,234 15,403,700 3,150,218 669,736 1.417 75,235 955 95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13,777 8,057 9,766,551 2,199,598 660,823 0.647 33,750 3,499 3,499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16 18 2,530 1,870 660 0.000 42 0 0

總計 349,167 220,165 313,265,959 46,686,983 13,985,700 0.806 479,159 24,444 24,444

一、資料來源：各金融機構自行申報。

二、揭露項目認定標準：

　1.已動用額度卡數：指「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止有動用餘額」之卡數。

　2.未動用額度卡數：指「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止無動用餘額」之卡數。

　3.放款契約額度總和：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核給所有持卡人現金卡契約額度之總和，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4.放款可動用額度總和：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核給所有持卡人現金卡可動用額度之總和，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5.放款餘額（含催收款）：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核給所有持卡人現金卡動用餘額之總和（含催收款），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6.逾放比率：截至基準日當月底之逾期放款佔放款餘額(含催收款)比率（逾期放款認定標準應依財政部93年1月6日台財融(一)第0928011826號函規定列報）。

　7.已提列備抵呆帳餘額：截至基準日當月底對現金卡業務所提列之備抵呆帳總餘額，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8.當月轉銷呆帳金額：基準日當月份轉銷呆帳之金額，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9.當年度累計轉銷呆帳金額：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止，當年度累計轉銷呆帳之金額，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三、基準日當月底係指申報時前一個月底。

現金卡發卡機構重要業務及財務資訊


